金华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公示
	项目名称
	跨界电动四驱农夫车的研发

	计划编号
	2022-1-122
	负责人
	[bookmark: OLE_LINK3]郭中元

	验收地点
	金华开发区
	验收时间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11月26日

	验收主持单位
	金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
	验收结果
	验收通过

	完成单位
	浙江康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
	郭中元、车建华、刘雄、朱振佳、凌经统、徐静宇、方胜建、包小伟、袁军、孔祥忠

	验收组成员
	胡献跃、胡鸿雨、张正中、张加清、汪东海

	验

收

意

见
	2025年11月26日，受金华市科技局委托，金华开发区经发部组织专家对浙江康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市科技计划项目“跨界电动四驱农夫车的研发”（计划编号：2022-1-122）进行验收。验收组听取了项目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质询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项目提供验收的资料基本齐全，符合验收要求。
2.项目开发了全新跨界电动四驱农夫车，开发了智能网联系统，实时在线连接、互联互通、远程升级、远程诊断、远程控制、实时监控等功能。采用了自主设计研发中央集控系统，设置BCM控制模块与T-BOX远程控制功能，可实现远程唤醒功能。产品经山东莱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检测（报告编号：SLT250822032-M1），符合合同约定的各项技术指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3项，培养中级工程师3名。项目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80.16万元，利税68.00万元。
3.项目预算投入经费230.00万元，其中财政科技资助资金25.00万元。经金华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编号：金税师审[2025]第1439号），项目实际支出694.41万元，其中财政科技经费25.00万元，经费使用基本合理。
专家组认为，项目基本完成合同书约定的主要内容和目标，验收通过。


金华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公示
	项目名称
	应急救援用便携式环保切割机的研发

	计划编号
	022-1-123
	负责人
	李树阳

	验收地点
	金华开发区
	验收时间
	2025年11月26日

	验收主持单位
	金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
	验收结果
	验收通过

	完成单位
	浙江派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
	李树阳、刘运申、刘晓庆、冯英杰、张巍、张子豪、王刚、金建平、徐俊华、楼向前、程聪

	验收组成员
	胡献跃、胡鸿雨、张正中、张加清、汪东海

	验

收

意

见
	2025年11月26日，受金华市科技局委托，金华开发区经发部组织专家对浙江派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市科技计划项目“应急救援用便携式环保切割机的研发及产业化”（计划编号：2022-1-123）进行验收。验收组听取了项目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质询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项目组提供的资料基本齐全，符合验收要求。
2.项目自主研发分层扫气式活塞结构的技术、多功能轴套技术、可快速清理的磁铁组件结构技术，满足消防抢险多场景需求,提升燃油效率，降低油耗与排放,降低发动机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升设备环保性、功能性和维护便利性。产品功率和排放指标经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测试（报告编号：202412170）,尺寸参数指标经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测试（报告编号：SHES250100000083）所检指标符合合同书要求。项目实施期累计销售收入186.26万元，实现利润15.43万元，实现税收0.35万元。申请发明专利1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件。
3.项目预算总经费300.00万元，其中财政科技经费23.80万元。经金华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编号：金税师审[2025]第1479号），实际支出419.92万元，其中财政科技经费23.80万元，经费使用基本合理。
专家组认为，项目已基本完成合同书约定的研究内容和指标，验收通过。




金华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公示
	项目名称
	新型碳酸钙D3颗粒的研发

	计划编号
	2022-1-128
	负责人
	[bookmark: OLE_LINK4]商铁存

	验收地点
	金华开发区
	验收时间
	2025年11月26日

	验收主持单位
	金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
	验收结果
	验收通过

	完成单位
	浙江亚峰药厂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
	商铁存、郑望升、蒋绍俊、喻淑丹、陆锦英、何茂、陆康康、徐立通、黄琳、陈婷

	验收组成员
	胡献跃、胡鸿雨、张正中、张加清、汪东海

	验

收

意

见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2025年11月26日，受金华市科技局委托，金华开发区经发部组织专家对浙江亚峰药厂有限公司承担的市科技计划项目“新型碳酸钙D3颗粒的研发”（计划编号：2022-1-128）进行验收。验收组听取了项目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质询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项目组提供的资料基本齐全，符合验收要求。
2.项目以纳米级碳酸钙、维生素 D3粉为原料，聚维酮 K30 为粘合剂，甘露醇和蔗糖的辅料，制备了碳酸钙 D3颗粒，建立了新型碳酸钙 D3颗粒的制备工艺，有效地提升了产品的稳定性和均匀性；建立了碳酸钙 D3颗粒新质量标准。产品经金华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测（报告编号：B20251514），所检指标符合合同书要求。申请发明专利1件。
3.项目预算总经费380.00万元，其中财政科技经费25.00万元。经金华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编号：金税师审[2025]第1745号），实际支出550.29万元，其中财政科技经费25.00万元，经费使用基本合理。
专家组认为，项目基本完成合同书约定的研究内容和指标，验收通过。



金华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公示
	项目名称
	阿维巴坦钠及注射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生产前研究

	计划编号
	2022-3-154
	负责人
	[bookmark: OLE_LINK5]江宏

	验收地点
	金华开发区
	验收时间
	2025年11月26日

	验收主持单位
	金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
	验收结果
	验收通过

	完成单位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
	江宏、施小扬、徐黎珍、张思晗、丰理想、李晓超、张莹莹

	验收组成员
	胡献跃、胡鸿雨、张正中、张加清、汪东海

	验

收

意

见
	2025年11月26日，受金华市科技局委托，金华开发区经发部组织专家对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承担的市科技计划项目“阿维巴坦钠及注射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生产前研究”（计划编号：2022-3-154）进行验收。验收组听取了项目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质询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项目组提供的资料基本齐全，符合验收要求。
2.本项目以(2S,5R)-5-[(苄氧基)氨基]哌啶-2-甲酸乙酯草酸盐（SM）为起始原料，经氨解、羰酰化、氢化反应、离子交换反应合成阿维巴坦钠，再与头孢他啶混粉制备注射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产品。经过结构确证、质量研究、稳定性研究、动物安全性等试验证明本品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合同书约定要求。授权发明专利1件，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原料药及注射液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3.项目预算总经费900.00万元，其中财政科技经费30.00万元。经金华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编号：金税师审【2025】第1743号），实际支出1029.99万元，其中财政科技经费30.00万元，经费使用基本合理。
专家组认为，项目基本完成合同书约定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指标，验收通过。





